主要指标解释

一、单位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单位详细名称：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机关、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其他单位按相关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中文，并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不得使用简称、缩写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指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号）规定，由赋码主管部门给每一个法人单位和其他组织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在填写时，要按照《营业执照》或其他证照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由统计部门赋予统计用临时代码。
单位唯一码：由各省级分会整理报表时填写，填写规则见《企业数据脱敏流程》。
单位注册地：指单位在审批登记部门登记注册的地址。
单位类型：拍卖企业指受各级人民法院委托，专门从事司法拍卖辅助服务工作的单位，包含独立成立的拍辅公司；内设拍辅部门的一般拍卖企业。非拍卖企业指与各级人民法院签订正式委托协议、实际开展司法拍卖辅助业务的非拍卖企业。
单位规模：单位规模按从业人员划分，大型＞100人；中型31-100人；小型9-30人；微型≤8人。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指年度最后一日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数。该指标为时点指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是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其中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并定期领取生活费的人员和在单位实习的各类在校学生。
拍卖师：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取得拍卖师资格证书并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注册登记的，在单位中从事主持拍卖活动的专业人员。
从事司辅业务人数：指专职从事网络司法拍卖辅助业务的在岗人员总数。
派驻法院司辅业务人数：指专职从事网络司法拍卖辅助业务派驻到人民法院的在岗人员总数。
二、业务开展情况
（一）房地产类别延伸指标：
1.住宅：指专供居住用的房屋。包括商品房、保障性住房、别墅、公寓、各部门的职工家属宿舍和集体宿舍（包括职工单身宿舍和学生宿舍）等供居住的房屋。不包括住宅楼中作为人防工程用的房屋，也不包括不住人的地下室。
2.生产用房：生产用房是指直接用于生产活动的建筑物，包括工业、交通运输、建筑业等部门的厂房、车间、仓库及相关辅助设施。
3.商业营业用房：包括批发和零售用房、宾馆用房屋、餐饮用房屋、商务会展用房屋和其他商业及服务用房屋五类。
4.其他：凡不属于上述各项用途的房屋建筑物，如中小学教学用房、托儿所、幼儿园、车库等。
（二）无形资产延伸指标：
1.土地使用权：略
2.探矿权：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勘查矿产资源的权利。
3.采矿权：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利。
4.其他：略
（三）机动车:机动车包括未经注册登记的车辆和已办理注册登记的车辆。
（四）股权债权：略
（五）机器设备：略
（六）农副产品:略
（七）文物艺术品：略
（八）其他：略
三、入驻法院情况
略。
四、财务情况
资产总计：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包括企业拥有的土地、办公楼、厂房、机器、运输工具、存货等实物资产和现金、存款、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等金融资产。资产一般按流动性（资产的变现或耗用时间长短）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其中流动资产可分为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等；非流动资产可分为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主营业务收入：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所实现的收入。如果会计“利润表”列示“主营业务收入”项目，则根据其本年累计数填报；或者，根据会计“主营业务收入”科目的本年各月贷方余额（结转前）之和填报，如未设置该科目，以“营业收入”代替填报。
司辅服务收入：指企业通过司法拍卖辅助活动收取服务费所得收入，根据会计明细分类账相关科目筛选计算。
主营业务成本：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所发生的成本总额。根据会计“主营业务成本”科目的本年各月借方余额（结转前）之和填报。如未设置该科目，以“营业成本”代替填报。
司辅服务成本：指企业在开展司法拍卖辅助活动中发生的直接成本，根据会计明细分类账相关科目筛选计算。
主营业务利润：又称基本业务利润，指企业通过主营业务收入扣除对应的成本及税金后形成的利润。计算公式为：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该指标反映企业主营业务的直接盈利能力。
企业所得税：按当期实际缴纳额为准。
税金及附加：指企业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按税法规定应缴纳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教育费附加、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根据会计“利润表”中“税金及附加”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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